
完善金融黑灰产治理中

的行刑反向衔接机制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既为金融创新注入强劲

动能， 也使网络金融领域风险隐患积聚。 金融黑

灰产呈现“新旧” 迭代特征， 传统黑灰产形式持

续蔓延， 反催收、 虚假征信修复等新形式不断滋

生； 虚拟货币深度渗透网络黑灰产， 成为诈骗引

流、 跨境洗钱的工具。 这些新型手法隐蔽性强、

链条化运作特征显著， 给传统监管模式与治理体

系带来严峻挑战。

涉虚拟货币案件

的证据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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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虚拟货币处置

走向规范化、公开化与透明化

万春艳：当前，涉虚拟货币案件呈

增长态势。 依据 2013 年至 2021 年间

的相关监管文件， 虚拟货币虽为非法

定货币， 但具备网络虚拟财产的价值属

性，且呈现显著特殊性，此类案件审查需

聚焦四个核心方面： 一是虚拟货币与案

件钱款的关联性认定。 相关审计报告需

明确第三方通道公司收取各国币种与转

出虚拟货币的一一对应关系， 包括结算

金额、虚拟货币数额、手续费扣除等关键

信息。 同时，要审查审计证据基础、方法

科学性及结论准确性， 重点关注虚拟货

币价值表述的合理性， 以及兑换节点结

算中平衡有利于被告人原则与审计科学

性的问题。 二是电子数据的收集与审查。

电子数据是此类案件的“证据之王”，审

查需结合司法解释， 重点调取涉案人员

境外聊天记录中的转账信息、 身份信息

等，其他证据如讯问、询问等，均围绕

强化电子数据真实性、 明确案件数额

及资金流向展开。 此外，还需审查虚拟货

币交易软件、网站、区块链浏览器等相关数

据，严格遵循程序性要求，重点关注完整性

的校验等关键问题， 以确认证据的合法性。

三是境外证据审查。 因虚拟货币交易具有跨

国性，需关注国际司法协助相关问题，确保

证据符合我国法律规定的相关要件。 四是价

值认定与追赃挽损。 在价值认定上，明确要

以交易过程中的特定时间点为基准，按该时

间段内的最低数额，秉持有利于被告人的原

则开展认定工作。 在追赃挽损方面，核心方

向是打造全链条合规、多主体协同的涉案虚

拟货币变价处置模式。 同时，探索与专业机

构合作，依托合规交易渠道实现涉案虚拟货

币公开变现的方式，旨在推动虚拟货币处置

工作走向规范化、公开化与透明化。

陈超然：虚拟货币的匿

名性、 去中心化等特征，使

其成为传销、洗钱等犯罪的

工具或对象，给检察工作带

来多重挑战。 一是证据收集

与审查难度高。 虚拟货币交

易数据多存于境外服务器，

跨境取证难度大。 二是法律

性质界定存在争议，给司法

实践中认定犯罪事实、罪与

非罪、 此罪与彼罪带来困

难。 三是虚拟货币价值认定

存在障碍。 由于虚拟货币价

格波动剧烈且认定标准不

统一， 易引发同案不同判。

四是涉案虚拟货币处置难。

检察机关需聚焦难点，精

准施策。 针对取证难，应引导

侦查紧盯虚拟货币地址这一

核心，提取钱包地址、交易哈

希值等电子数据，通过币流与

资金流分析实现地址匿名穿

透，结合设备信息与侦查数据

锁定嫌疑人。 针对法律适用争

议，需明确虚拟货币的财产属

性，规范金额认定规则。 针对

处置变现难，应在法治框架内

创新机制，严管第三方处置机

构资质，明确其法律责任并开

展同步监督，联合金融监管部

门优化“境内委托—境外变

现—结汇入境”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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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整理：黄浦区人民检察

院 徐晓云 杨兰 浦东新区

人民检察院 王晓伟）

郭晶：新形势下，针对网

络金融黑灰产的犯罪打击，

从“治罪”向“治理”转型，具

有现实必要性， 可以从两个

方面展开：一是理论层面，需

构建适应数智化场景的治理

理论体系。 深化新型金融黑

灰产入罪标准、 罪与非罪及

此罪与彼罪的解释论研究，

破解法律适用模糊难题；聚

焦检察建议、 行刑反向衔接

等制度的理论内核， 剖析法

律监督的运行机理， 为行政

与刑事治理手段的运用与衔

接提供理论依据；同时，围绕

管辖规则细化、 责任主体界

定等微观问题， 搭建与实务

需求精准对接的理论框架，

夯实“治理” 转型的理论根

基。 二是实践层面，需以技术

赋能与协同联动破解治理痛

点，推动理论转化落地。 依托

数智化技术，运用数据识别、

精准监测等工具，应

对犯罪形态变化带来

的侦查取证挑战，强

化行政与司法跨部门

协同联动， 打通“治

理”与“治罪”

的衔接通道，

破解单一主体

治理效能不足

的问题。 同时，

细 化 管 辖 执

行、 责任认定

等操作规范 ，

将理论层面的

制度设计转化

为可落地的实

践方案。

顾晓军： 金融安全是国

家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

基础， 面对数智化浪潮下金

融犯罪新趋势、新挑战，检察

工作要以更高站位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围绕全国检察机关经济犯罪

检察工作会议“‘五个必须’

始终坚持”要求，积极探索检

察综合履职与服务大局的结

合点，努力答好“十五五”时

期服务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检

察“必答题”“重点题”。

一是要主动融入金融治

理大局。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

核心支柱，其稳定运行直接关

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检察

机关应将金融检察综合履职

深度嵌入国家金融治理体系，

通过精准的履职回应金融强

国建设的法治需求。

二是通过制度创新应对

挑战。 针对金融黑灰产链条

化等新型治理难题， 需要破

解立法滞后性与犯罪新型化

的固有矛盾， 通过理论与实

践的双向赋能， 推动法律条

文分析与人工智能等数智化

手段的深度结合， 探索符合

时代需求的金融治理方案。

三是多元协同强化履职

效能。 一方面， 引入专家智

力支持， 借助学术研讨等方

式提升疑难问题解决的合法

性与科学性； 另一方面， 强

化区域司法资源一体化， 依

托外滩金融检察履职基地等

机制， 统筹各区人才优势，

结合区域特色形成协同发展

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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